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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县纪检委部门职责
[bookmark: _Toc417462547]一、主要职责
1、主管全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认真抓好反腐败斗争，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2、主管全县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党委、政府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监督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县政府颁发的决定、命令的情况。
3、负责检查并处理县委、县政府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党组织和县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4、负责调查处理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及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按法定程序办理）；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5、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全县党风党纪教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和对党员遵守纪律的教育工作。
6、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
7、负责对党的纪检工作理论及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拟定党纪条规和政策规定，参与制定党内法规。
8、调查研究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条款，提出修改、补充的建议。
9、会同县直机关各部门以及各乡镇党委、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
10、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纪委、市监察局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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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着力在分清责任、明确定位、转变职能上下功夫，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能作用。
2、毫不放松抓好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切实履行执纪、问责、把关职责。
3、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认真落实办案安全工作责任制，把依纪依法、安全办案作为铁的纪律始终抓紧抓好。
[bookmark: _GoBack]4、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组织协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深入落实。
5、加强监督检查，抓好任务落实。重点抓好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和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进一步加强对扶贫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危房改造、退耕还林、小学校舍建设与维修、乡镇卫生院建设、新农合专项基金等专项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落实到位，普惠于民。
[bookmark: _Toc417462552]6、深入开展纠风治乱工作，进一步加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路“三乱”等不正之风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徐水县纪检委部门收支预算说明

2015年,安排预算收入721.28万元，支出721.2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60.57万元，正常公用经费10.23万元，专项公用经费246.65万元,专项项目3.83万元。
